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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蓝天碧水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碧水”）负责南昌院子项目的开发建设，其中，

南昌院子第一期、第二期项目及第三期项目已售物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与合作方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市政”）按照 67%与 33%的比例进行合作开发，南

昌院子第三期未售部分由福州泰禾与合作方南昌市政、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州恒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按照 33%、33%、34%的比例进行合作开

发。 

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符合当地相关管理规定的

前提下，蓝天碧水开发的项目中，福州泰禾与南昌市政合作的部分拟按照福州泰

禾与南昌市政 67%：33%的持股比例由蓝天碧水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

预计此次蓝天碧水拟向其少数股东南昌市政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金额的借

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蓝天碧水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 2109 号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营运

中心大楼 9-11 层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为南昌市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朱江华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建筑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会展服务；实业投资；设计、制作、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87,785 1,680,046 

负债总额 1,991,022 1,364,552 

所有者权益 296,763 315,494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40 155,976 

营业利润 -15,555 17,100 

净利润 -15,488 7,067 

经核查，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南昌市政

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上一年度没有为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合作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翼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9,091 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岭背林场老屋村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以

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技术服务、工程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房产租赁。 

股东情况：蓝天碧水公司负责开发的南昌院子第一期、第二期项目及第三期

项目已售物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与合作方南昌市政按照 67%与 33%的

比例进行合作开发，南昌院子第三期未售部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与合作

方南昌市政、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恒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按

照 33%、33%、34%的比例进行合作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 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8,512.36 218,988.43 

负债总额 194,754.13 172,883.74 

所有者权益 43,758.23 46,104.69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23 147,847.86 

营业利润 -3,110.71 75,862.04 

净利润 -2,346.46 56,890.37 

经核查，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提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约定被资助对象应

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借款利息、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四、财务资助的目的和风险防控措施 

1、财务资助的目的 

此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

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供的借款资金，资金用于各方股东日常

经营，符合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公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2、风险防控措施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从多个维度防范财务资助的风险。由于此次

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



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每月均会进行动态预测和监控项目资金，能有效管控

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

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

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在财务资助过程中，

项目公司将会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

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

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借款）和

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等作为资金偿还保证。公司将密切关注

借款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法定

代表人的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此次向其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且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公司各

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借款，符合行业惯例，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项目公

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主要负责运营管理，能有效控制风险，符合公司利

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且保

证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公司股东提供的借款，且对各方股

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予以资助，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财务资助行为公

平合理。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此次财务

资助事项。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二）公司承诺，在实际发生提供财务资助后的 12 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

外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49.49 亿元。公司对

外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